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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cy Tools of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 and Density Bonu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ZHOU Guangkun, ZHUO Ji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

rights and their regul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heighted and therefore, the policy

tools of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and density bonus (TDR & DB) have at‐

tracted much attention. Many preliminary studies on applying such tools have been

carried out. However, a systematic mechanism for their wider application is far from

being formed. Meanwhile, urban planning academics and planning practitioners are

still perplexed by som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issues and skepticism still persists.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existing research and analyzes the rationales of TDR & DB.

It then discusses a few 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current land use regulation system.

Inspired by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 proposes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ward achieving overall social benefits under the market mechanism. Fi‐

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xisting land use regulation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built and improved, and an urban regulatory mechanism centered on the flexible u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 density bonus;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rban regeneration; regeneration policy mechanisms; market mechanisms; flexible

regulation; Coase Theorem

在目前城市更新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土地开发权及其管控是存量更新研究领域的关

键变量和重要课题。在存量发展时代，空间扩张受到约束，城市发展缺乏外部增

量收益支持，为了实现空间损益的综合平衡，通过改变土地用途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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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存量更新背景下，土地开发

权及其管控在规划治理中的重要性显著

提升，其中开发权转移与奖励成为讨论

的焦点问题。我国已开展关于开发权转

移与奖励制度的初步探索，但是总体上

还未形成体系化的开发权配置与流转制

度。规划学界和规划管理者对一些基础

性的理论问题仍然存在困惑。在分析开

发权转移与奖励的研究动态和基本逻辑

的基础上，对更新背景下现行土地用途

管控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借

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揭示开发权

转移与奖励在市场机制下实现整体社会

效益提升的实现路径。提出补充完善现

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并建立以土地

开发权弹性控制为核心的更新政策机制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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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取空间增值收益的主要途径，这一过程就是开发权管控的

过程。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果排除单纯的公共资金投入，没

有空间增值收益的方案是无法实施的[1]。城市更新中土地开发权

管控主要包括开发权转移和开发权奖励两种方式，是实现城市

土地合理使用的新型政策工具。

虽然我国已经开展了关于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初步探索，

但总体上还未形成体系化的开发权配置与流转制度，也缺少相

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机制、规划技术、评估方法以及市场交易

规则秩序[2]。在引进设立之初，国内学者们从空间权利、法律性

质、技术方法、实践应用等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但是

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仍然对规划学界和规划管理者产生了困

扰和疑虑。如土地开发权为何能够进行转移和奖励、城市更新

为何需要开发权的转移与奖励、开发权转移与奖励如何实现社

会效益整体提升、如何建构以土地开发权弹性控制为核心的更

新政策机制等。

本文首先对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研究动态进行梳理，通过

分析开发权的权利性质阐述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基本逻辑。其

次，对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在更新背景下的本质问题进行

探讨，认为应建立以开发权弹性控制为核心的更新政策机制。

然后，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初始产权分配、产权市

场交易、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一般性的抽象分析，建立边际成

本—边际收益分析框架，揭示其在市场机制下实现整体社会效

益提升的路径。最后，总结优势与挑战，并为我国现阶段的存

量更新的政策机制建设提出思路和建议。

1 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研究动态

土地开发权（development rights）最早产生于 20世纪的英

国，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而来，最初是指对农业用地进行开发

再利用的权利。在1960年代以后，土地开发权引入美国，美国

将土地开发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产权束”之一允许其在市场上

进行交易，并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制度。

土地开发权的初始创立本来并不需要过多政府公权力干涉，但

是，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快速城市化发展，英美等资本主

义、自由主义至上的土地开发带来的一系列土地外部性矛盾，

使得土地开发权开始受到政府公权力的制约，未经政府授权，

土地权利人不得进行任何开发行为。正是这种政府公共行政权

力的介入，“现代土地开发权”的概念才得以实现和明确[3]。总

之，所谓土地开发权就是指对土地进行开发建设的权利，主要

包括土地用途与开发强度的变更权利，是各类各级空间规划关

注的实质性要素[4]。在土地国有化、集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土地

权利体系中没有单独设立开发权，土地开发权的配置与管控实

际上由《城乡规划法》与《土地管理法》授权政府通过制定空

间规划、核发规划许可的方式来行使[5]。土地开发权的配置和流

转意味土地的经济价值发生根本性转变，深刻影响着城市规划

中社会公平与利益平衡的实现[6]。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于土地开发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层级维度：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一级土地开发权配

置以及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二级土地开发权配置。关

于一级开发权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制度领域，典型的

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下达的空间区划要求与指标任务等方面，

该类型的开发权配置以土地用途调整为主，通过总量配置、指

标兑换、权利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治理，促进资源与环境

可持续发展，例如增减挂政策下的浙江模式、成渝地票模式和

上海减量化模式等[7-10]。关于二级开发权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城市局部空间更新和特定更新场景中，它的内容和形式较为

多样化，包括空间布局优化、历史街区保护、工业产业等特殊

用地更新等多种城市更新领域，该类型的开发权配置以开发强

度调整为主，兼顾用地性质改变，借助开发权转移与奖励实现

土地和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落实城市公共利益和发展

诉求[11-14]。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入开展，学界对土地开发权的研究

重点主要集中在一级开发权配置中，研究如何引入市场机制，

建立配套政策与制度，以期达到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实现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而在公权力和私权利最直接、最容易发

生冲突、交锋的二级开发权配置领域[15]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

文将研究背景置于城市建成环境存量更新的二级土地开发权配

置之中，更多关注城市更新中由于开发强度的调整和再分配

（主要手段是开发权转移与奖励）所引发的开发利益、公共利益

以及外部效应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对城市更新中的开发权转移

与奖励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以土地开发权弹性管控

为核心的更新政策机制建构。

2 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运作逻辑

土地开发权是指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原则上可以自由使用、

获利和处置他们拥有的地上和地下的土地的权利，对其建设的

高度、形式和容积率可以自由决定。但是，私人财产权也要受

到公共利益的限制，而根据城市规划等领域的法律对开发容量

的限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形式。开发容量的限制可以实现城

市公共设施供应和处理能力的平衡，保护居住环境，防止城市

环境的恶化，从而保证城市功能的健康发展和秩序维护。开发

权转移与奖励是通过弹性控制的方式在特定的更新场景中为了

实现公共利益和发展诉求，调整更新地块的开发权空间分布从

而实现土地更高效地利用。土地开发权能够进行转移与奖励是

由其特殊的权利性质决定的。

首先，土地开发权具有权源双重性。从土地开发权的创立

过程来看，土地开发权是土地私有产权与公共行政权力综合作

用的产物，是公权与私权博弈的结果，土地开发权天然地从属

于土地所有权，具有私权的性质，但随着现代政府对土地开发

利用活动的行政干预职能，土地开发权也就有了公共行政权力

的属性和意义[16]。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实施土地国有化、集

体化的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在法理上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

而派生于土地所有权的开发权从理论上讲应也应属于国家和集

体所有，这一点与西方土地私有制国家有根本性区别。

其次，土地开发权具有抽象流动性。土地开发权具有可以

与土地实体相互分离的“无实体物权”特征，土地开发权与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必须依附特定土地不能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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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转移，任何形式的分离和转移这意味土地性质的改变和调

整。土地开发权虽然也需要依附土地而存在，但是却可以与土

地实体进行分离，并可以在不同土地之间进行转移和流转。这

是因为土地开发权是一种基于土地开发建设而抽象形成的权利，

即通过开发容量许可限制土地开发利用。因此，每宗土地的土

地开发权的差异只是“量”上的差异，而没有“质”上的不同。

最后，土地开发权具有空间分层性。一块土地的空间资源

在地理上是具有唯一性的三维坐标指向的，对特定区段的空间

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就不能将其开发权流转至其他土地上，反

之，将该部分未开发利用的空间资源流转至其他土地之上，那

么该部分空间资源就不能再继续开发建设。也就是说，虽然可

以将特定空间区段的未利用空间资源进行分批次流转，但是不

能将同一空间区段的开发权进行多次流转，而且在流转之后，

转出地块中该空间区段的开发权将永远消失，消减的数量等于

流转的数量，这样就导致了开发权空间分层的出现[17]。
综上，土地开发权可以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权利进行分离

设置，并且作为一项抽象出来的“无实体物权”，可以在不同空

间区段上进行转移和流转，也可以折算为“奖励”指标在不同

地块空间上使用。具体而言，开发权转移是指通过市场交易或

者政府干预等形式，将“转出地块”中未利用的开发权出售或

者转让至“承接地块”之上，开发权转移通常是以“等量转让”

的形式将未利用的开发权在多个地块之间进行转移，未利用的

开发权是指地块的最高规划容积率与实际使用容积率之间的差

值。开发权奖励是指通过公共空间或公益性设施折算为容积率，

以奖励的方式给予市场开发主体，是政府对市场开发主体提供

公共服务的一种补偿，开发权奖励通常是以“等价转换”的形

式将新增加的开发权在一个或者多个地块之间进行奖励。开发

权奖励的本质是将公共空间或公益性设施视为被限制开发的土

地，并根据其建设规模和建设成本转换成容积率转移至可以进

行高强度开发建设的地区。因此，也可以将开发权奖励视为特

殊形式的开发权转移。

3 存量更新背景下现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的偏离与

失效

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是指以“详细规划（控规）+行政

许可”为核心的土地管控模式，借鉴了美国区划中的技术方法，

通过规定土地用途、开发强度以及空间形态对每块土地的开发

建设进行管控。因我国规划权和开发权的重叠运行，土地用途

管控制度本质上就是通过公权力的规划实施对土地开发权进行

合理配置的过程，旨在避免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

同时，将控规设置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定前置条件，完善土

地使用权转让的市场化，服务增量发展时代下市场经济制度改

革的需求[18]。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该制度将配置有一定数量开发权

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市场主体进行初始的城市建设，在弥补巨

大的建设资金缺口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符

合当时我国的国情和社会阶段需求。但是，随着存量更新时代

的到来，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出现了偏离和失效，无法有

效支撑大规模存量提质改造的更新需求[19]。

3.1 缺乏对空间利益的再分配机制

我国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是增量时代的产物，在涉及

存量更新的场景中，仍然按照土地征收、出让、建设的逻辑进

行强制性的用途管控，这种“收取租金—投资建设”的增量逻

辑使其在处理存量更新问题时极易沦为一项财政工具而偏离其

政策初衷[20]。事实上，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在存量更新中并

不能满足任何形式的补偿原则，反而使得政府或开发商容易通

过该制度获取“租差”收益，并伴随权力寻租、绅士化、钉子

户、反公地困局等社会公平效率失衡问题。现行的土地用途管

控制度虽然其以数倍的速度改变每块土地的财产价值，但却不

允许对其造成的财富分配的变化进行修正。换句话说，虽然该

制度可以预防负外部性的出现，但却不能建立起一种关于外部

性的市场价格，因此没有办法确保城市更新中帕累托最优的实

现[21]。总之，目前我国的用途管制中缺乏空间利益再分配机制，

不具有管理土地利用改变的能力。

3.2 缺乏对空间资源的再匹配机制

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是以二维的土地用途为核心的规

划管控制度，通过该制度可以很容易地对土地平面的用地性质

进行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一次性地对不同土地用途赋予不同的

开发权，不同的土地用途和开发强度就决定了该宗土地上的建

筑功能。然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只是对初始产权进行分配，

当开发主体获得土地使用权，并根据土地条件与规划条件进行

开发，开发完成后就会产生分散的所有权，建筑内部不同功能、

不同位置都可能对应不同的权益主体。当对这些建筑功能进行

二次更新时就会发现，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无法将适宜的

功能和容量流转、分配至适宜的建筑空间中[22]。因为土地用途管

控制度是在二维平面上进行用途、功能和强度管控的规划制度，

重点在于土地利用而非立体空间使用，而且在土地一次开发之

中并不需要非常深入地对三维立体空间提出详细配置要求，这

就导致了其先天性地缺乏对立体空间资源进行功能用途和空间

区段的组合匹配能力。

3.3 缺乏对特殊公共利益的引导激励机制

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可以通过控规图则将普适性、基

础性、强制性配套公共设施进行具体的空间布局，从而确保公

共健康、安全、道德和福祉等法规所保护的公共利益的实现，

这也是该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尽管在实际的城市建设过程

中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公共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但不可

否认的是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是在兼顾市场效率下保障公

共利益底线的有效工具[23]。问题在于城市和人民对于公共利益的

诉求是不断变化和提升的，在存量更新的背景下，一些特殊的、

高品质、政策化的公共利益诉求往往难以在现行的土地用途管

控制度中得到具体的落实。事实上，存量时代的城市发展方式

已经逐渐从问题导向转变为愿景导向，而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

制度仅能够以普适化的方式满足基础性的公共利益诉求，但是

却无法确保制度的运作与每个地区的特定的、差异化的未来发

展愿景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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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缺乏对更新地块组合的联动调整机制

面对城市更新目标多元化、需求复合化的特点，现行的土

地用途管控制度及其调整程序已经不堪重负。由于征收成本增

加、收益空间压缩等原因，未来城市更新越来越难以在单一地

块中完成，跨地块捆绑组合开发成为必然趋势。在更新利益各

方达成“合意”的前提下，应将更新组合地块视为同一规划时

期内的同一规划实体进行联动调整、统一协调，允许采用灵活

的方式进行开发权的调整与重组。然而，增量时代的土地开发

权是一次性全部赋予权益主体且不能够进行联动式、灵活性的

调整和改变，这导致了现行的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及其调整程序

无法建立更新地块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我国的土地开发权天然

地“存储”在国家和政府之中，本可以根据更新需求进行灵活、

弹性的配置和流转，复杂的行政程序和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存

量土地的开发权通常处于“静止”状态，难以起到资源优化配

置的作用。

4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效益与

作用

随着实践与理论的推进和深入，西方规划学界开始借助经

济理论对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实际效果开展研究。最初的研究

是从微观土地经济学以及公共产品理论发展形成的[24-27]。但是传

统经济学模型均未考虑产权、交易成本等影响因素，由于初始

产权分配争议以及行政管理成本（即交易成本）的干扰，无论

做出哪种分配都会使得帕累托最优无法实现。新制度经济学为

解决由产权、交易成本等因素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提供了新

的思路。目前，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由交易成本经济学、

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构成的完善理论框架，应用范围和

场景越来越广泛和丰富。本文正是从产权和交易成本入手，借

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其初始配置、产权交易和制度

变迁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揭示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开

发权转移与奖励实现社会效益整体提升的路径。

4.1 初始产权分配

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管产权如何进行初始配

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这就

是科斯第一定理。假定市场主体拥有某一地块的开发权，可以

自由对该宗土地进行高层建筑的开发建设，而地块周边居民都

拥有享受阳光、保证各自地块日照条件的权利，即日照权。如

图1、2所示，无论是当地居民被赋予日照权还是市场主体被赋

予开发权，都只能建设高度为Oq的高层建筑，所有权的初始分

配不会影响资源分配的效率。

先来考虑法律制度规定将日照权分配给当地居民的情况

（图1）。市场主体在开始建设之初（O点）与当地居民谈判，协

商因建设高层建筑而造成日照损失的赔偿问题，并提出以V点

的交易价格进行赔偿，此时市场主体虽然赔偿了费用为OVqQ的

日照损失，但是仍然可以获得VPQ的收益。如果高层建筑的高

度超过q点，每单位的建设成本将高于建设收益，因此市场主体

没有动力将建筑高度继续提高。另一方面，周边居民将从日照

损害赔偿中获益，获益的数额为OVQ所示的范围。因此，总体

而言，社会的总收益是三角形OPQ所示的范围，意味着已经实

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且此时的建筑高度为q点。

反之，如果法律制度将开发权分配给市场主体，周边居民

有动力支付补偿换取建筑高度的降低，因为即使市场主体为了

减少建筑高度对日照的损害，将高度降低到q点而获得了他们会

失去的利益（三角形QP'q），但增加高度造成的日照损失（三角

形 CQV'） 仍然会减少。市场主体的建设高度仍然是 q点。

见图2。
这说明，只要重新安排产权能够使产值最大化，就可能通

过市场交易或人们之间的讨价还价改变最初的权利界定，使资

源实现优化配置，包括外部性问题也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加以

解决，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4.2 产权市场交易

现在，假设存在A单位和B单位，他们各自有一块面积相同

的土地并建设了建筑，两个地块所分配的初始规划开发权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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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照权分配给当地居民的情况分析
Fig.1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unshine rights to local residents

图2 开发权分配给市场主体的情况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rights to market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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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即FA等于FB。假定政府具备完全信息且已经界定了清晰

且最优的产权，使得该地块及周边范围内的社会总产值最大化。

此时，A地块和B地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相交点应为FA和
FB。此时假设A地块因为历史风貌保护等原因，使得FA0与FA之
间的开发权无法利用，因此需要通过交易出售未利用的开发权，

以获得历史建筑维护重建的部分费用，如图3所示。假设B地块

将更新建设为高层办公楼，而现状已使用的开发权为FB0，那么

B地块将选择通过购买开发权的方式继续建设更高的建筑，直到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B地块将不再有继续建设的动

机，见图4。
现在将A、B地块的开发权交易进行汇总分析，如图5所示，

将A地块作为转出地，B地块作为承接地，A地块将未利用的开

发权向B地块出售，B地块购买该部分开发权，两笔交易将在Q
点完成，开发权的市场价格（V）由Q点确定。通过市场自由交

易，A地块将获得历史建筑维护重建的部分费用，B地块的开发

效益也会增加。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总体效益的增加的范围是

图中三角形QRARB的范围，这表明通过开发权转移将使得资源

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

4.3 制度变迁过程

以上过程表明开发权转移通过自由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社会

总体效益的提升。但是在实际交易中会产生各种交易成本，如，

寻找谈判伙伴的“信息成本”，与谈判伙伴谈判的“谈判成本”，

以及执行谈判结果的“执行成本”等[28]。当这些交易成本发生

时，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就是科斯第二定理。在前

面的例子中，如果市场主体拒绝谈判，那么交易成本就是无限

大的，各方的资源优化配置将无法实现，这是科斯第二定理在

开发权转移与交易市场上的意义。科斯提出了两种解决方式：

用组织企业和政府管制代替市场交易。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

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统一的合同契约代替了，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政府的能量更大，可以通过警察权和其他法律执行

机构降低不必要的交易成本[29]。但是，这两种方式本身也是有巨

大的执行成本的，只有企业或者政府的组织行政成本低于其所

替代的市场交易成本，人们才会采用这种方式，这就是科斯第

三定理，也是产生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

开发权转移与奖励制度的产生就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以美

国为例，在1960—1970年代期间，传统区划管控制度使得美国

的土地开发和土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加剧，引起了“暴利—暴损

困境”（windfall-wipeout dilemma），土地权利人作为初级行动团

体开始行动，认为这种没有任何激励机制的区划管控制度是对

其土地财产权的“侵犯”和“剥夺”，并希望通过土地征收补偿

的途径弥补他们的损失。然后，政府作为次级行动团体开始行

动，为缓解土地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并避免落入征收补偿的司法

审查之中，开始探索利用开发权转移解决上述矛盾，在受益者

和受损者之间建立某种经济补偿机制[30]。最后，通过开发权转移

允许将土地的“开发潜力”转移至可以进行高强度开发的土地

之上，使受限制的土地权利人能够收回被冻结的土地价值。最

后，由政府详细制定开发权转移的规定，以法令、政策的形式

在特定区域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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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地块开发权转移与交易
Fig.3 Parcel A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 and transaction

图4 B地块开发权转移与交易
Fig.4 Parcel B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 and transaction

图5 A、B地块开发权转移与交易的市场机制
Fig.5 Market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er and transaction of development rights of

parcels A an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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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城市更新典型场景中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市场

机制分析

我国的开发权的转移与奖励主要应用于以下3种场景：①空

间增长型场景，主要是指通过土地开发权转移，调整、优化城

市空间布局，尤其是中心城区的空间布局，实现城市紧凑集约

发展和最有效开发利用；②空间置换型场景，主要是指通过土

地开发权转移，调节、缓解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压力，保护重

要的景观风貌资源和廊道，促进低效土地的高效利用，降低城

市用地布局产生的负面影响；③空间保护型场景，主要是指通

过土地开发权转移，保护、维护城市中的历史建筑、农田以及

绿地等公共资源，提升城市文化特色和自然环境特色。另外，

开发权奖励则必须是在更新建设方提供了一定规模的特殊公共

利益贡献之后才能使用。

为研究的方便，首先对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过程设定如下

基本条件：①假设存在两个规划容积率为6.0的地块进行开发权

转移和奖励；②假设两个地块面积相同，且开发权转移和奖励

不存在交易成本；③各地块现状容积率均用完规划分配的容

积率。

5.1 空间增长型开发权转移的市场机制分析

假设A地块更新为商业办公建筑，B地块更新为高层住宅建

筑。由于租金单价和建造单价因土地用途而异（即最佳最高利

用方式不同），两者的边际收益曲线也会不同。通常而言，商办

建筑的边际收益曲线会比住宅建筑的边际收益曲线更平缓。如

果不使用开发权转移，两者都将建造容积率为6.0的建筑。现在

考虑发生开发权转移的情况，此时，A的边际收益取值为RA，B
的边际收益取值为RB。在自由市场中，由于A的边际收益曲线

取值高于B，那么开发权将从B转移到A，这种转移是边际进行

的。因此，当两者的边际收益取值平衡时（R'A、R'B），开发权转

移完成。最佳容积率转移点（O点）对应开发权转移交易价格为

t。F'A和F'B分别为转移后A、B两个地块的建筑面积，对应的容

积率分别为8.0和4.0。社会整体效益将增加，且为最优最大值，

如图6中阴影所示范围。也就是说，即使存在两者现状开发权均

达到规划开发权的情况，那么在无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开发权

也会转移给那些能更有利用效率的空间主体，社会整体效益将

会得到改善。

需要注意的是，此类型的开发权转移将带来较多的负面外

部效应，例如中心地区基础设施的压力增加、城市景观风貌遭

受破坏等。

5.2 空间置换型开发权转移的市场机制分析

该类场景可以细分为两种。场景1：假设C地块为位于中心

城区内的干扰城市景观风貌的高层商务办公用地，D为一般商务

办公用地。由于区位价值不同，C地块的边际收益曲线比D地块

更平缓。场景2：假设E地块为位于城市郊区的干扰旅游区景观

风貌的高层商务办公用地，F为中心城区内低效工业用地更新后

的商务办公用地。由于区位价值不同，E地块的边际收益曲线比

F地块更倾斜。

对于场景1，如图7所示，需要将C地块中的干扰开发权置

换，并将其转移至D地块中。C、D地块之间的开发权转移是出

于公共利益（景观风貌保护）的目的，将C地块中的干扰开发权

进行转移，从RC（6.0）转移至R'C（4.0），在总量控制的要求下，

B地块也将从RD（6.0）转移至R'D（8.0）。此时干扰开发权被置

换，但整体社会效益出现降低，如图7中阴影所示范围。在此场

景中，被置换的干扰开发权往往位于边际收益较高的城市中心

地区，转移的过程将带来社会效益的下降。但是这种下降是交

易双方之间的社会效益的下降，对于整个城市而言，此类型的

开发权转移将产生更多的正面外部效应，例如中心地区基础设

施的压力缓解、城市景观风貌的提升等。

对于场景2，如图8所示，需要将E地块中的干扰开发权置

换，并将其转移至F地块中。很有可能的情形是，对旅游风景资

源规划管控力度较大使得转移出现跨越最佳容积率转移点（O
点）的现象。E地块将从RE（6.0）转移至R'E（3.0），F地块将跨

越最佳容积率转移点（O点），从RF（6.0）转移至达到R'F（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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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空间增长型开发权转移市场机制分析
Fig.6 Analysis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in the spatial growth model

图7 空间置换型开发权转移市场机制分析：场景1
Fig.7 Analysis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in the spatial displacement model: scenari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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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干扰开发权被置换，整体社会效益出现增加，但不是最优

最大值。总的社会效益为图中阴影所示范围之差值。在此场景

中，被置换的干扰开发权往往位于边际收益较低的城市郊区，

转移的过程将带来社会效益的上升。对于整个城市而言，此类

型的开发权转移将产生正面和负面外部效应，例如城市景观风

貌的提升、城市旅游资源价值的提升以及中心地区基础设施的

压力增加等。

5.3 空间保护型开发权转移的市场机制分析

假设G地块为老旧社区或城中村，已经规划为高层居住用

地，规划容积率为6.0，但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由于存在历史风

貌价值的建筑，因此需要保护保留，那么需要确保规划容积率

为现状 1.5不变。换句话说G地块存在容积率为 4.5的“未利用

的开发权”。H地块为中心城区内的商办用地更新，且H地块已

经用完规划容积率（6.0）。现在考虑发生开发权转移的情况，此

时，G的边际收益取值为RG，H的边际收益取值为RH。当两者

的边际收益取值平衡时（R'G、R'H），开发权转移完成。此时，G
地块从RG（1.5）转移至R'H（3.5）所示位置，H地块从RH（6.0）
转移至R'H（8.5），社会整体效益将增加，且为最优最大值。但

是，出于历史风貌保护目的，需要限制G地块的开发利用，即

保持G地块的容积率为1.5不变（图中RG和R'G所示位置），这会

导致F'G与F'H之间的开发权无法转移，R'G R'H N'G所对应的地价收

益就无法捕获，产生了社会效益“无谓损失 （deadweight
loss）”，即图 9中黑色阴影所示范围。由于“无谓损失”的存

在，社会整体效益无法达到最大化利用。

另外，风貌保护街区“未利用的开发权”在现实中通常较

小，即便在自由市场的交易环境中，也无法达到最佳容积率转

移点（O），同样造成社会整体效益无法最大化利用的现象。

5.4 开发权奖励的市场机制分析

假设 I地块为历史建筑保护所在的地块，规划容积率为现状

容积率（1.5），J地块为中心城区的商务办公用地，且 J地块已经

用完规划容积率（6.0）。与之前的场景有所不同，I地块因保护

限制无法进行开发利用，也不存在“未利用的开发权”，而 J地
块已经用完规划容积率，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权转

移。但是，为了对 I地块内的历史建筑进行维护，J地块可以通

过开发权“奖励”的方式提高其开发强度，使其在维护 I地块历

史建筑的同时获得了“RHR'H F'H1/2F0”所对应的土地收益，如图

10阴影范围所示。开发权“奖励”的过程既实现了 I地块内公共

利益的落实也提高了 J地块自身的土地价值收益，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理解为开发权转移的特殊形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考虑

到开发建设对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承载力的影响，实际的开发

建设中不可能无限地提高开发权“奖励”的数值。在此场景中，

J地块通过“奖励”获得的土地价值收益应该与 I地块内历史建

筑维护所需的成本费用相一致。

此场景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绿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农

田保护等受限制地块和可开发地块之间的开发权奖励。另外，

开发权奖励带来了较多正面和负面空间外部效应，需要进行重

点研究。如被保护的历史风貌地块将对周边地区发展带来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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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空间置换型开发权转移市场机制分析：场景2
Fig.8 Analysis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in the spatial displacement model: Scenario 2

图9 空间保护型开发权转移市场机制分析
Fig.9 Analysis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in the spatial conservation model

图10 开发权奖励的市场机制分析
Fig.10 Analysis of market mechanisms for density b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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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提升、旅游吸引力提升等正向的外部效应，而承接地

块因高强度开发将对周边地区发展带来高层日照影响、基础设

施负载过重、城市景观风貌破坏等负面外部效应。

6 以土地开发权弹性控制为核心的更新政策机制建构

思路

6.1 从“普适语境”到“政策语境”的转型

现行制度试图通过普适化的技术标准，自上而下对空间资

源和要素进行一次性的配置，这与存量更新多类型、多场景、

本地化的特点和趋势并不相容。近来，通过设置控规指标“值

域化”和“区间化”赋予现行制度一定的弹性空间已经成为重

要的修正措施，但事实上这不仅增加了规划管理的难度和不便，

也无法从本质上改变现行制度缺乏空间利益分配机制的不足，

而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等以土地开发权弹性控制为核心的更新政

策机制则可以对现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进行有效补充，通过空

间开发利益（开发权）的分配与调整，在城市更新特定应用场

景中解决某类空间利益失衡问题。更新应用场景具体可包括老

年/儿童友好发展愿景、可步行街区发展愿景、“双碳”环保发展

愿景、韧性安全发展愿景、中心城区空间提质（公共空间、蓝

绿空间、停车场地等）、中心城区功能提质（未来城市发展战略

所需的功能性或公益性设施等）、景观风貌提质、历史风貌保护

（尤其在非历史文化街区内）等。

土地开发权的弹性控制（转移和奖励）在城市更新中具有

重要作用，应当将其作为城市更新核心规划技术并建构配套政

策机制。既要认识到其在空间利益再分配、最佳开发规模调控、

更新综合目标实现等方面的重要性，也要考虑到该政策机制需

要依托特定的更新背景和政策语境才能实施。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虽然借助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明了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有

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其作为开发商获取增配容积率、

弥补更新成本缺口的经济补偿工具。相反，开发权转移与奖励

应该以实现城市公共利益和更新综合目标为前提和导向，充分

利用其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进行更好的空间资源优化配置。事

实上，关于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辩论是针对城市开发强度最佳

规模的争论[31]，学者们对开发权转移等相关制度提出的批评主要

是认为其导致了城市的过度集中，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如

果能够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在特定的政策语境、更新场景和更

新区域中使用转移与奖励，就可以使其在城市更新中发挥更多

的积极作用。

6.2 从“土地管控”到“空间管控”的转型

现行制度缺乏对三维立体空间的更新规制能力，无法在存

量更新中有效地将建筑功能用途与地块空间区段进行精细化的

匹配与供给。应形成以“空间管控”为核心的新的更新技术体

系，更新项目通过开发权转移与奖励可以获取一定的增配开发

权，利用开发权空间分层的性质，通过“空间管控”对这部分

增配开发权如何使用和分配进行分层处理并作出详细规定，甚

至可以根据不同城市区域的更新发展愿景设定差异化的增配开

发权数量、比例和上限，从而使得满足更新引导目标的功能用

途在未来的更新建设中占有一定的空间区段，有效地确保公共

利益的落地。例如，在日本东京的城市更新中，可以将立体慢

行功能、国际交流功能、酒店住宿功能、公共空间与广场、低

碳节能设施等更新引导的功能用途与地下、地面、地上等空间

区段进行精准匹配[32]，这样就避免了市场主体用灰色空间、隐性

空间或者破坏性的建设方式建设公益性设施，套取容积率增配

指标，造成城市资源的浪费和无效建设。

6.3 从“成本测算”到“贡献评估”的转型

更新规划编制中对规划指标的设定应摆脱经验判断和短期

经济利益主导的传统做法，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技术方法以辅

助规划决策。现行制度对开发权等核心指标往往通过形态模拟

等手段，依靠规划设计人员的经验判断和短期经济利益导向的

成本测算，将空间形态转译为具体指标，缺乏对城市发展、公

共利益等方面的科学评估。

本文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开发权转移与奖励的过程

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开发权转移，关键在于如何捕获“未利用

的开发权”，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建议在存量更新中

对土地价值进行再评估，充分认识并准确测算该土地的潜在开

发价值，以一宗土地价值评估后可规划赋予的最高容积率为上

限，扣除现状容积率的部分，将剩余部分作为“未利用的开发

权”。在综合考虑空间形态、功能布局、发展诉求的基础上对更

新各地块的容积率（开发权）进行合理性、差异化的分配和重

组，从而实现社会总体效益的提升。对于开发权奖励，关键在

于建立成本收益平衡的基本思路，应确保获得奖励的地块的土

地价值收益应该与被保护地块内公益性设施的成本费用相一致，

应对公共利益贡献进行经济测算并形成可操作性较强的技术标

准。建议引入“奖励系数”和“奖励规模”的概念，为每类

“特殊公共利益贡献”进行单独核算，并制定技术标准，避免城

市资源的浪费和无效建设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与开发权转移相比，开发权奖励更容易产

生负面的外部效应，因为开发权转移只是将“未利用的开发权”

进行统筹分配，开发权总量增幅较小，所造成的负面外部效应

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开发权奖励则直接使得获励地块的容积

率发生较大幅度的增长，甚至是翻倍式增长，对交通设施、公

共设施、基础设施、景观风貌以及住房市场产生较大的负面外

部效应。因此，有必要在实施开发权奖励时根据经济理论对其

外部效应进行准确测算，将负面外部效应的影响降至较低的

水平。

6.4 从“被动调整”到“主动治理”的转型

地方政府拥有对土地开发权的“隐性垄断”，现行制度则进

一步加剧了土地开发权的“静止”状态。然而，增量发展时代

所配置的土地产权状态未必是最优的规划布局，土地与土地之

间的外部效应以及土地本身的生产效率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行重新优化和提升。由于缺乏联动调整机制，非合作、非最

有决策、各方利益无法平衡的结果在城市更新中时常出现，行

政部门只能进行被动的调整而无法进行主动的治理。

在增量发展时代，规划管控发挥了稳定器、减速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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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城市空间开发的有序推进。转入存

量更新时代，城市空间发展首先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问题，规划

制度就必须从被动管控向主动作为转换。城市更新是关系城市

整体发展的“一盘棋”，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更新项目，需要规

划制度主动作为，统一规划，发挥出统筹协调的关键性作用。

另外，城市更新应寻求推动土地资源的主动治理进程，结合空

间增长型、空间置换型和空间保护型等不同的更新场景建立开

发权弹性控制为核心的政策机制，按照市场机制和规律，允许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多元合作等多种动态调整模式对空间资

源进行主动的重组和调配，实现整体城市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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